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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54        证券简称：瑞凌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02 

 

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度业绩快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

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增减变动幅度

（％） 

营业总收入 555,179,608.71 577,568,807.22 -3.88 

营业利润  134,741,523.62   124,328,384.38  8.38 

利润总额  134,842,197.02   124,353,450.38  8.4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115,127,597.70 107,149,544.46 7.45 

基本每股收益(元) 0.25 0.24 4.17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

(%) 
6.95 6.76 0.19 

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
增减变动幅度

（％） 

总资产  1,919,839,840.36   1,911,952,374.86  0.41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所有者权益 
 1,664,646,935.20   1,614,057,940.59  3.13 

股本（股）  455,770,000.00   456,020,000.00  -0.0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
3.65 3.54 3.11 

注：1、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； 

2、上述净利润、基本每股收益、净资产收益率、股东权益、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，基本每股收益、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。 

3、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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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财会【2017】7号)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(财会【2017】8号)、《企 

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——套期会计》(财会【2017】9号)及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

融工具列报》(财会【2017】14号)，本公司于2019年01月0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会计准则。

根据衔接规定，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，首次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

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。以上表格中“本报告期初”数据为调整后的2019年年初数

据。 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

1、经营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,517.96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3.88%；营

业利润13,474.15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上升8.38%；利润总额13,484.22万元，较上年

同期上升8.43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,512.76万元，较上年同

期上升7.45%；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.25元，较上年同期上升4.17%；加权平均净

资产收益率为6.95%，较上年同期上升0.19个百分点。 

2、财务状况 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总资产为191,983.98万元，较期初上升0.41%；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166,464.69万元，较期初上升3.13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.65元，较期初上升3.11%。 

3、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：（1）股权激励费用较上年同期减

少；（2）持续推进产品梳理，通过降本控费，成本费用降低；（3）受汇率波动

影响，公司持有的外币资产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。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《2019年度业绩预告》中预计的

业绩不存在差异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、截至目前，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9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任何讨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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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

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中国证监

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

计主管人员）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


